
 

 

 

 

绍学院医教〔2020〕31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绍兴市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附属医院教管办： 

根据《关于开展 2020年绍兴市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附件 1）文件精神，开展 2020年绍兴市高

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是高校发挥行业、企业作用，通过“引企

入教”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平台。要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教育和产业融合互动，校企协同、合

作育人，建立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目标，全面开展人

才培养改革与创新，着力化解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性矛

盾。 

二、遴选原则 

1.坚持育人为本。把建设示范基地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平台。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推动创新办学机制体制，优化培养方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 



2.坚持产教融合。紧密对接我市“双十双百”集群制造（培

育）行动，着力培育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与我市“八大千亿”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契合区域产业发展

需求，强化教育与产业融合互动。 

3.坚持校企协同。以示范基地为平台，集聚校内外各种人才

培养要素和资源，汇聚学校、行业企业、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同

推进、开放合作，打造集政、产、学、研、转、创“六位一体”

功能集约的实体性教育平台，形成学校、政府、行业企业、社会

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 

三、建设内容 

1.创新人才培养。以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重点，

探索校企共建行业特色学院。鼓励高校根据行业产业发展需求整

合相关学科专业和行业企业资源，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产业学

院或“产业班”。积极探索二级学院（系）与企业、专业与企业

等多层次合作办学。鼓励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生产现场教学和专

题教学，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推动校企合作共同编制人才

培养方案、共建课程、共编教材。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深度融合，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2.加强实践实训平台建设。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等方

式，吸引行业骨干企业、行业协会和产业园区与学校共建共享生

产性实训基地、名师工作室、创新实验室等集教育、培训及创新

创业于一体的实践实训平台。强化实习实训与生产、服务的对接，

支持企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实践教学

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考核。健全实践实训制度，完善考核

评价标准，加强校企共管、过程监控，不断提高实习实训平台建

设水平和受益面。 



3.打造高水平专兼职师资队伍。完善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和

定期见习制度，加大企业实践锻炼经历在教师职称评聘、工作量

核定等考核评价中的力度。完善激励机制，吸引高水平教师参与

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和鼓励高校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险

投资人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课或实务课程兼职教

师，完善高校和实务部门人员双向互聘机制，大力培育满足需求、

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4.构建共建共管的长效育人机制。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导

向，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明确

校企双方职责，配强管理人员，完善工作规程和考核评价办法，

建立健全日常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加强信息

化建设，推进开放共享，提高使用绩效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示

范基地的辐射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 

四、申报条件 

1.示范基地是申报高校与相关行业、企业单位围绕人才培养

联合设立的平台，能够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

企业或合作单位需有专人常年派驻基地开展建设、运行与管理等

工作。 

2.合作培养单位应为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较高知名度、

管理制度规范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对接紧密，与申报高校在协同创新、科研攻关、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等方面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并取得明显成效。 

3.示范基地具备学生实践所需基本条件，相关设施与场所能

够满足需要，合作双方能够长期稳定、规范有效运行，具有一定

数量的实践导师，有完善的基地运营机制和质量保证体系，能够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五、申报要求 



1.我校可推荐申报 1项。 

2.各系部应高度重视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设，统筹做好组织

申报工作，每个系部限推荐 1项。 

3.申报者填写《绍兴市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申报书》

（附件 2），并于 8 月 24日（星期一）前将电子稿、纸质稿（一

式两份）报送教研科 508室，其中电子稿发送至

153305095@qq.com。联系人：马国庆，联系电话：13989502760、

622760。 

 

附件：1.关于开展 2020年绍兴市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基    

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2.绍兴市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申报书 

 

 

医学院教研科 

2020 年 7 月 19日 

 

 

 

 

 


